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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6_9C_80_E

9_AB_98_E4_BA_BA_E6_c36_53234.htm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

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人

民法院适用婚姻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

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

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

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并依法予以解除。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

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

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依

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

应当将婚姻无效的情形告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

效的判决。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涉及财产分

割和子女抚养的，应当对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其他纠纷的处理

分别制作裁判文书。第五条 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一年内

，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宣

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六条 利害关系人依据

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的，利害

关系人为申请人，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为被申请人。夫妻一

方死亡的，生存一方为被申请人。夫妻双方均已死亡的，不

列被申请人。 第七条 人民法院就同一婚姻关系分别受理了离

婚和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对于离婚案件的审理，应当



待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作出判决后进行。前款所指的婚姻

关系被宣告无效后，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应当继续

审理。第八条 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第九条 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

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

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

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 双方未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的；（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

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

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第十

一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

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

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

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第十二条 婚姻法第十七

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第十三条 

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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